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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61）

內幕消息
批准於中國商業化

多劑量玻璃酸鈉滴眼液(0.3%)

本公佈乃由億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
（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之間接附屬公司廣東漢豐百盛醫藥有限公司已取
得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就本公佈而言，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
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註冊及商業化多劑量玻璃酸鈉滴眼液(0.3%)（「獲批准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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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批准產品是一種含有0.3%（5ml:15mg）玻璃酸鈉的多劑量滴眼液，適用於治療及緩解各種內
源性眼部疾病（如乾燥症、史蒂芬強森症候群、乾眼症）、外源性眼部疾病以及因手術、藥物、
外傷和╱或配戴隱形眼鏡所造成的損傷。

代表董事會
億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主席
嚴名熾

香港，二零二六年一月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嚴名熾先生、方海洲先生、嚴賢龍先生及邱麗文女士。於本
公佈日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馮志英先生、邱梅美女士及甄文星先生。


